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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尼系数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 

周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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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通常以基尼系数的大小，作为衡量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依据，是对基尼系数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
之间关系的误解。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大小，与这个国家居民的个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没有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等价交

换原则是衡量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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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学术界对基尼系数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
关系的认识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ＣｏｒｒａｄｏＧｉ
ｎｉ，１８８４－１９６５）于１９１２年提出的，用来综合考察居
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最大为“１”，最小等于“０”。前者表示居
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１００％的收入被
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

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

等，没有任何差异。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基尼系数

处于０．３～０．４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当基尼
系数在０．４～０．５之间时，表示收入差距过大；当基
尼系数超过０．５，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１］在基
尼系数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上，国内学者有

三种表述形式：

第一，基尼系数的大小是对居民个人收入分配

是否平均的反映。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判断居民

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时，基尼系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

参考指标。一般依据是基尼系数的经验法则，即基

尼系数在０．２以下为绝对平均，０．２～０．３为比较平
均，０．３～０．４为比较合理，０．４～０．５为差距较大，
０．６以上为差距悬殊，其中０．４被认为是基尼系数
的警戒线。”［２］

第二，基尼系数的大小是对居民个人收入分配

是否平等的反映。用一些学者的语言说，就是：“反

映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很多，其中基尼系数是比较

综合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之一。”［３］

“基尼系数……通常用字母 Ｇ表示，其值在０和１
之间。Ｇ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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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有两种极端情况：当 Ｇ
＝０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当 Ｇ＝１时，表示
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４］“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中

度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指标，并且在实证研究和政

策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５－６］

第三，基尼系数的大小是对居民个人收入分配

是否公平的反映。有学者说：“在特定的范围内，通

过基尼系数可直接得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结论。

当基尼系数太低或太高时，不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

因是什么，都可以直接得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结

论。”［７］“基尼系数是诸多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的指标和方法中比较有效的一种。”［８］“对居民收

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主要是应用基尼系数的高

低来衡量。而且有国际上公用的标准，如果基尼系

数在０．２以下是绝对公平，０．４以上是不公平，０．５
以上是两极分化等。”［９］还有学者认为，国际上以我

国在１９７８年和 １９８１年的基尼系数只有 ０．１８和
０．２９，“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１０］

　　二　平均、平等和公平无法涵盖基尼系数与居
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上述用平均、平等和公平等概念描
述基尼系数与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对基尼

系数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误解。理由

如下：

１．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居民个人收
入方面平均分配的情况。在过去长期的宣传中，人

们把原始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

义社会中，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产品“平

均分配”。比如，有学者指出：“原始的公平与正义

建立在氏族社会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之上，要求在

共同劳动的同时，实现平均分配、共同消费，它体现

了氏族成员的权利、利益与义务和责任的统一，并

表现为起点公平、程序公平、结果的相对均等。”［１１］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人为编造出来的神话。按照进

化论，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社会是从动物

群体演变而来的。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

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

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

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１２］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

是一个兽性不断地被人性或理性所取代的过程。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人的兽性较多，人性或理性

较少；越到后来，人的兽性越少，人性或理性越多。

对于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时的兽性状况，现在我

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在与人类最近的

灵长类动物群体中看到，它们相互争夺食物、争夺

配偶、争夺权力或王位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同样，在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中，国家之间、团体之

间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团体和国家之间、团体

与国家和个人之间、国家与团体和个人之间，争夺

经济利益、争夺社会地位、争夺统治权力斗争的激

烈程度，比动物群体中的争夺，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从逻辑上说，动物群体到目前的人类社会之

间，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相互争夺物质利益、实行

平均分配的社会阶段。道理很简单：一旦实行平均

分配，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就立即失去了前进的动

力，很快就会衰落，最终必然灭亡。正如哲学家黑

格尔所说：“关于财产的分配，人们可以实施一种平

均制度，但这种制度实施以后短期内就要垮台的，

因为财产依赖于勤劳。”［１３］因此，在居民的个人收

入方面实行平均分配，不仅没有理论上的根据，也

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

前的那段时间，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实行的

趋向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确如黑

格尔所说的那样：打击了勤劳，鼓励了懒惰。因此，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关于居

民个人收入的所谓平均分配或分配不均的提法本

身，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２．居民个人收入平等分配或分配不平等说法
中的“平等”概念，含义不明析。如果这里的“平

等”概念指的是在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中，每一个人

所得到份额是相等的，那么，这里说的平等分配的

含义是平均分配。如前所述，平均分配的说法既没

有道理，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这里的“平等”

概念是指一国的基尼系数处于国际公认相对合理

的０．３～０．４范围之内，那么它是否意味着，在这个
范围之内的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就是平等分配？如

果这里的平等分配的含义就是如此，那么，这是对

平等概念的误读和曲解。国际公认合理的基尼系

数范围内的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指的是在特定时间

内由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所造成的国民财富分布的

总体状况，而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由于其所

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其个

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不同，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具体

的个人收入分配上，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的———

不论这里的“平等”是“平等分配”论者所说的哪种

含义，哪怕他们之间在平等方面的差别不大。但

是，只要是在参与分配的居民个人之间有差别，这

种居民的个人收入分配就是不平等的。严格意义

上的平等，仅仅是在法哲学“抽象法”的意义上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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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人们（Ｍｅｎｓｏｈ）当然是
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Ｐｅｒｓｏｎ），即在他们的
占有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意义说，每个人必须

拥有财产。所以我们如果要谈平等，所谈的应该就

是这种平等。”［１３］黑格尔这段话的意思是，每一个

人在拥有财产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在抽象的和

形式上的权利的平等，绝不是也不能转化为实际收

入上平等。因此，把这种在法哲学的“抽象法”的意

义上的平等，拿到居民个人收入具体分配过程中来

谈论，必然会造成理论上的误解。

３．尽管由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社会财富在居民
中的分布状态是由居民个人收入分配造成的，但

是，基尼系数却不能反映居民个人收入每一次具体

的分配活动是否公平。因为，一定国家内的全体居

民在一定时间内所获得的个人收入总体状况，是由

一次次具体的分配活动构成的。而涉及到居民个

人收入的每一次分配活动是否公平，则取决于分配

规则是否合理，执行规则是否公正。如果分配规则

合理，执行规则公正，那么最终的分配结果，无论差

距多大，都应当是公平的。［１４］例如，某项国际运动

会的比赛中假如只设１枚金牌，这枚金牌最终被参
赛运动员中的一人获得，如果这次分配活动能用基

尼系数表示，那么它的基尼系数应当为“１”，属于经
济学者们所说的“绝对不公平”。［１５］但是，如果这项

比赛的规则是合理的，裁判执行规则是公正的，那

么，这种对金牌的分配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其他

参赛运动员们都心服口服的。与此相应的是，在一

定国家的一定时期内的基尼系数较小，也不意味着

这个国家的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就是公平的。例如，

我国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１年的基尼系数只有０．１８和
０．２９，虽然在国际上被“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
平的国家”，［１０］但是，只要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

的人都应当知道，那种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表面

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而实际上实行的却是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

干一个样”的等级工资制。在那个“干多干少一个

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年

代，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分配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那种根据基尼系数的数值较小而把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１
年的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看成是“世界上分配

最公平的国家”的认识，如果是来自于不了解当时

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学者，情有可原。但是，我们

不得不指出，外国学者在谈论中国居民的个人收入

分配时，在研究方法上犯了从概念出发的错误。而

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也因较低的基尼系数，把

我国在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１年的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看
成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那么我认为，如

果不是无知，就是犯了与外国学者相同的错误。由

此可见，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似乎都没

有搞清楚：基尼系数与每一次具体的分配是否公平

没有任何关系。

　　三　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体制中，只有等价
交换才是公平的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所有分配活动中，最
公平的当属马克思经济学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

因为是等价交换，所以对交换的双方或多方都是公

平的。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都具有自由和平等这

样两个基本特性。他说：“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

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

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

的。”［１６］２０４“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１６］１０４尽管商品

的所有者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但

是，他们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最终达

到商品的等价交换。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不能提

价或压价。如果交换双方的任何一方的提价或压

价行为，都会在市场上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相互抵

消，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实际上都没有提价或压价。

在这种商品的等价交换过程中，谁也没有占到谁的

便宜，因而可以说：商品的等价交换，不仅是商品经

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

济的客观规律之一；凡是等价交换的分配活动和过

程，都是公平的分配；凡是不等价交换的分配活动

和过程，都是不公平的分配。

按照马克思的商品等价交换理论，包括劳动者

的“劳动”在内的所有商品，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

上，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市场价格，都是它们自身

价值的真实体现，因而都是公平的合理的。［１７］这里

需要特别说明是的，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

“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作为商品，因而他的剩余

价值理论同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逻辑

矛盾，而马克思为了克服这个明显的逻辑矛盾，不

得不有意识地“卖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

式”，［１８］把本来是很简单的商品价值理论体系，弄

得异常复杂、晦涩，令人难以理解，以致列宁在阅读

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不无感慨地说：“不钻

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

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１章。因此，半
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

的！！”［１９］其实，如果马克思把他在写《资本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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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１８４９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把
“劳动”作为商品，［２０］就根本不存在这种逻辑矛盾。

很遗憾，时至今日，国内的学术界和决策层依然没

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作为生产要素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而事

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劳动力”商品代替

“劳动”商品，在实质上是混淆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与奴隶主义的生产关系。［２１］现实中，人们所说的

“劳务市场”、“劳动用工合同”中的“劳务”、“劳

动”、“用工”等概念，就是把劳动者的“劳动”作为

商品看待的。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

常说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以

及“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一份复杂劳动，可

以兑换许多倍的简单劳动”等按劳分配原则中的一

些具体内容，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等价交换。这种通

过商品市场获得劳动报酬的分配形式，可以说就是

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原则。［２２］这种市场经济中

的按劳分配原则，远比计划经济中由计划制定者们

人为确定的所谓按劳分配原则，更加公平合理。

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一具体

分配活动是否公平的评价或认定，往往带有很大的

主观色彩。例如，虽然许多人认为我国国企高管拿

的高额年薪属于不公平分配，但也有人为拿高薪的

国企高管们辩护。［２３］其中，拿着年薪６千多万元的
马明哲，就“自认对得起高薪”。［２４］这种对于同一分

配现象有着不同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对这一分配事

实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具

体的分配活动是否公平的评价和认定，就在于它是

不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原则。如果符

合，就是公平的分配；反之，则为不公平的分配。而

认定某一具体的分配活动是否符合等价交换的原

则，则在于参与交换或分配的双方或多方，是否在

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和公正的市场竞争

的过程。凡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和

公正的市场竞争所获得的个人收入，都应当是公平

的；反之，则是不公平的。例如，在公开和公正的市

场竞争中，利用技术创新而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所

得到的超额利润，属于公平的分配；而利用政治权

力规避市场竞争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所得到的超

额利润，则属于不公平的分配。这在马克思的《资

本论》里，有着精辟的阐述。同理，凡是利用政治权

力规避公开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的个人所获得的各

种利益，都可以看成是不公平的分配结果。由于中

国的国企高管和党政官员作为劳动者，都没有与其

他所有社会成员，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

开和公正的市场竞争，因而他们所得到的个人收

入，从理论上说，都属于不公平分配的范畴。其中

的每一个人，至少都有获得因政治权力的垄断所导

致的超额利益的嫌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运用基尼系数的大小来

判断一个国家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做法，

是没有根据的。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大

小，与这个国家居民的个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没有

关系。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居民个

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客观标准，只有马克思经济

学的等价交换原则。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产生以前的人类经济活动中，只要有商品交换关系

存在，等价交换都应当是最公平和最合理的个人收

入分配方式。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

过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过多，表明在这个国家中必

然存在着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例如，我

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就是与我国的国家垄断

相联系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不

公表现为高级官员们享受的高工资和各种特权待

遇。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的居民个人收

入分配不公，则表现为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员工和高

管的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党政官员，特别是党政机

关高级干部的“畸高收入”。这里的“畸高收入”是

相对于国企高管的“超高收入”而言的。据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接受经济参考报

的专访中说：“相同级别的，调到金融机构或垄断行

业，一夜之间工资待遇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有

的部门司局长提不了副部长了，就安排到金融机构

或垄断行业去拿高工资，省里副省长提不了正省级

了，也到金融企业当老总，这成了一种待遇，一种潜

规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要说老百姓不满，就

是公务员自己也不满。”［２５］这种提不了级的官员就

去国企拿高薪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明，提了级的官员

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远大于那些因为提不了级而

去国企拿高薪的官员。提不了级的官员到国企去拿

高薪，对他们个人而言，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对

任命他们到国企去拿高薪的上级领导或组织来说，

则是对他们因为没有提级而损失的利益给予一定的

补偿。除了我国的党政官员们本人的收入过多以

外，他们的亲属、子女和身边人，也能得到普通民众

得不到的各种利益。［２６－２７－２８］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在当今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成为一个重大社会

问题的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一些党政官员对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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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生产中乱用农药、化肥和添加剂的现象，不是

恪尽职责，加强监管，而是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

和公共资源，纷纷建立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基地，专门

为他们自己和家人生产和采购安全的绿色食品，以

避免受到不安全、不绿色的副食品的伤害。［２９－３０］对

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因为大量消费不安

全、不绿色的食品而导致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普遍下

降，最终失去繁衍能力的话，那么，能够活下来的大

概只有那些党政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后人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合

理水平过多，表明这个国家的两极分化严重。严重

的两极分化，必然影响到这个国家中的国民在此后

的生存和发展中所需要的自由、平等和起点公平。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拟专题研究，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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